附件1

“孝善养老”协议（参考模板）

被赡养人：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

赡 养 人：        、       

        村村民委员会

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、敬老、爱老、养老传统美德，促进家庭和睦、和谐，切实保障脱贫享受政策和即时帮扶老年人安享晚年生活，村民委员会根据有关规定与赡养人、被赡养人充分协商一致，共同签订“孝善养老”协议如下：

一、赡养人      、     等   人于   年   月   日共给付被赡养人   年度赡养费   元，作为被赡养人的基本生活费用。
二、赡养人按协议给付赡养费后，可向村民委员会申请孝善养老补助，补助金额按上级政策执行。

三、如果赡养人未实际给付赡养费，或被赡养人自愿放弃赡养费，被赡养人要按政策规定全额退回领取的补助金。

四、村民委员会统计上报村赡养费给付情况，镇街审核通过后发放补助，并定期将赡养费给付及孝善养老补助金发放情况在村内进行公示。

本协议被赡养人、赡养人（每个家庭）、村民委员会各持一份。

被  赡  养  人（签字）：

赡  养  人（签字）：

见  证  人（签字）：

村民委员会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附件2

“孝善养老”补助台账

镇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电话: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村居
	脱贫享受政策户和即时帮扶户
	身份证号码
	子女给付
赡养费金额
（元）
	补助金额
（元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备注：1、享受补助老年人填写户主情况，对于户主未满60周岁的，填写户内

满足条件老年人的情况，同时，要在括号内注明户主姓名。
2、子女给付赡养费金额为当年给付金额。

3、补助金额为本次补助金额。


